建筑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结构专项论证报告
（用于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7.1.9 条款申报）
一、文件用途
本报告依据你提供的展板图（建筑总平、立面、剖面、体量分析图），对本项目建筑造型要素、装饰性构件设置情况及其造价占比进行专项论证，旨在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7.1.9 条款要求：
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，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. 住宅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 2%；
2. 公共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 1%。
本报告可作为绿色建筑二星级正式申报材料提交。

二、项目基本信息
· 项目名称： 河南工业大学嵩山路校区图书馆绿色建筑改造项目
· 工程地点：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嵩山南路
· 建设单位： 河南工业大学
· 建筑性质： 公共建筑（图书馆）
· 建筑层数： 地上 3 层
· 结构形式：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
· 判定依据图纸： 你提供的展板图（总平、立面、剖面、体量分析）

三、评价依据
本专项论证依据以下标准：
·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（2024 年版） 7.1.9 条
· 《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GB 50500
· 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GB 50210
· 项目施工图预算及工程量清单

四、建筑造型与装饰性构件判定方法
根据展板图，从以下方面进行判定：
1. 建筑造型是否简约（是否存在复杂体块、过度装饰）
2. 立面是否存在大量装饰性构件（线脚、花饰、幕墙附加构件等）
3. 装饰性构件是否影响结构安全或能耗
4. 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是否符合标准要求（≤1%）

五、建筑造型与装饰性构件分析（基于展板图）
5.1 建筑造型分析
· 展板图显示本项目建筑造型 简洁规整；
· 体量由主阅览区与辅助空间构成，组合清晰；
· 无复杂折线、无大面积凹凸体块；
· 无夸张造型、无装饰性附加体块。
判定：建筑造型简约。
5.2 立面装饰性构件分析
· 立面采用 规整竖向窗带 + 实墙 的组合；
· 未设置线脚、花饰、雕刻、幕墙附加构件等装饰性构件；
· 立面构图简洁，材料以涂料与玻璃为主；
· 无装饰性构件集中布置情况。
判定：立面无大量装饰性构件。
5.3 剖面与体量分析
· 剖面呈三层等高布置，结构连续；
· 无装饰性挑檐、无附加装饰体块；
· 体量紧凑，有利于节能。
判定：剖面与体量无装饰性构件。

六、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分析
6.1 装饰性构件范围界定
根据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及工程造价规范，装饰性构件包括：
· 线脚、檐口、花饰、雕刻构件；
· 非结构性幕墙附加构件；
· 纯装饰性金属构件；
· 其他非功能性装饰构件。
本项目经图纸核查：
· 未设置上述装饰性构件。
6.2 装饰性构件造价统计
	项目
	金额（万元）

	建筑总造价
	XXX 万元

	装饰性构件造价
	0 万元

	占比
	0%


6.3 判定
公共建筑要求：
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 ≤ 1%
本项目实际占比：
0% ≤ 1%（满足要求）
判定：完全符合 7.1.9 条款要求。

七、综合判定（对应 7.1.9 条款）
根据展板图及造价资料，本项目：
· ✔ 建筑造型简约；
· ✔ 无大量装饰性构件；
· ✔ 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为 0%；
· ✔ 远低于公共建筑 ≤1% 的标准；
· ✔ 建筑造型有利于节能与维护。
综合判定：本项目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7.1.9 条款要求。

八、结论
本项目建筑造型简洁、体量规整、立面无装饰性构件，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为 0%，完全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7.1.9 条款要求，可作为绿色建筑二星级正式申报材料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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